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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問卷調查結果簡介 

 

1. 2005 年度本港的母乳餵哺比率 (出院時)  :   64.2% 

本港母乳餵哺率(出院時) (1992 -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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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嬰醫院香港協會 
2006 年國際母乳哺育週 

守則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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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成功母乳育嬰十項指引 

    由醫院自我審查 
 

十項指引   成功推行比率

1. 制訂「母乳育嬰」政策，並會不時傳達給所有的醫護人員知道。          100%  

 
2. 職員培訓，使醫護人員能有所需的技巧去執行母乳育嬰政策。        

                                                                                      -- 婦產科護士 

  -- 婦產科醫生 

 

89% 

 2% 

 
3. 讓母親知道母乳育嬰的好處及處理方法。  

 

          63%  

 
4. 協助母親在產後半小時內餵哺母乳。 

                       

 60% 

5. 指導母親如何餵哺母乳，即使在母嬰分隔的情況下，仍然維持乳汁

分泌。 
           94%  

 
6. 除非有醫生的指示，否則不會提供母乳以外的食物或飲料予初生嬰

兒。 

   醫院不接受奶粉商送贈的母乳代用品或節扣優惠。 

           56%  

 

          0% 
7. 實施母嬰同房，即由嬰兒出生開始，准許母親每天與嬰兒 24 小時 

同房。 

 

         38% 

 

8. 鼓勵母親按嬰兒的需要餵哺母乳。         100% 
 

9. 不提供人造乳頭予母乳餵哺的嬰兒。 
 

          81% 

10.促進母乳餵哺小組的成立並在母親出院時轉介她們予小組。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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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 
 

醫護人員在醫院內觀察嬰兒食品製造商對《守則》的遵從程度 
 

  醫護人員觀察到的違反《守則》情況  平均違規比率 

1 提供由奶粉公司製造的母乳育嬰資料給母親   6% 

2 透過海報、日曆等宣傳嬰兒配方奶粉、奶瓶及人造乳頭   13% 

3 直接或間接贈送奶粉或禮物給母親   13% 

4 奶粉公司派職員直接或間接接觸母親 
 

  25% 

5 提供有折扣的奶粉給母親   13% 

6 贈送禮物或私用奶粉的樣本給醫護人員   25% 

7 提供沒有科學根據及非確實的資料給醫護人員   13% 

8 在刊物或嬰兒食品包裝上列出母乳育嬰的好處及人工餵哺的缺點，

包括調校出錯的危險性 
  80%* 

9 嬰兒食品包裝上印有將人工餵哺理想化的文字或圖片   13% 

*此處所指的是符合該項守則的比率，而非違規的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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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嬰醫院香港協會 
2006 年國際母乳哺育週 

 
問卷調查報告 

前言    
 

儘管各項研究一再證實母乳育嬰的好處，現在仍然有很多人沒有選擇以母乳餵哺孩

子。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在嬰兒出生後首 6 個月應以純母乳餵哺，6 個月以後，就引入
其他適當的固體和液體食物，同時持續以母乳餵哺直到幼兒兩歲或以上。 

 
1991 年，聯合國兒童基金會推行全球性的愛嬰醫院運動，目的是要在世界各地推

廣、保護和支持最合適的母乳育嬰方法。運動推行以來，很多國家也成立了當地的愛嬰

醫院協會。每個協會當中一個主要目標便是與當地的醫院聯繫，改善醫院裡的制度來支

持授乳的母親和她們的孩子。醫院如能夠完全實行愛嬰醫院協會所建議的《成功母乳育

嬰十項指引》，便會獲授予「愛嬰醫院」的榮譽。現時，全球已有超過 18,000 所愛嬰醫

院，而中國就佔去 6,000 多間。 
 

愛嬰醫院香港協會在 1992 年成立。每年，為慶祝國際母乳哺育週，愛嬰醫院香港

協會均進行問卷調查，評估本地醫院在協助授乳母親方面的表現，醫院推行《成功母乳

育嬰十項指引》的進度正是本調查的基礎。以下的報告是本港醫院於 2005 年度的情

況。 
 
調查方法      
 

全港共有 17 所設有產科的醫院，其中 8 所乃醫院管理局轄下的醫院，另外 7 所乃

私家醫院。本會於 2006 年 5 月與 17 所醫院聯絡，以問卷形式調查 2005 年期間各醫

院內各項措施的推行情況。問卷包括三個主要部份，詳情如下： 
 
(一)  母乳餵哺比率 (以出院計) 
 

每所醫院均需要報告 2005 年度的嬰兒出生數目以及出院時的平均母乳餵哺比率1。 
 
 

                                         
1
母乳餵哺比率的計算方法是將在出院當日以母乳餵哺的嬰兒數目除以嬰兒出生數目，再乘百分之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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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功母乳育嬰十項指引 
 

1989 年，世界衛生組織和聯合國兒童基金會聯合頒佈了一份題為「推廣、保護及支

持母乳餵哺 – 產科服務的重要角色」的文件。內裡包含了一套供產科遵行的指引，名為

《成功母乳育嬰十項指引》，讓產科能提供最理想的母乳育嬰支援服務給母親。在本問

卷調查中，各醫院會就其措施自我評估其推行《成功母乳育嬰十項指引》的狀況。 
 
(三)  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 
 

1981 年，世界衛生組織和聯合國兒童基金會聯合訂立《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

則》，規管嬰兒配方奶粉及其他產品的銷售策略，以免妨礙母乳哺育的推廣。本問卷會

就醫護人員在其院內的觀察，來評估配方食物生產商遵守上述《守則》的程度。 
 

結果 
 

本會共向 17 所醫院發出問卷，其中 16 所作出回應。以下各部份是根據該 16 份

問卷分析得出的結果。 
 
(一)  母乳餵哺比率 (以出院計)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2005 年度母親出院時的平均母乳餵哺比率為 64.2%，個別

醫院的比率由 52%至 98%不等。與去年的比率(61.8%)比較，本年度的平均母乳餵哺比

率 有 2.4%的 升 幅 。 私 家 醫 院 的 平 均 比 率 (75.6%) 則 較 公 立 醫 院 的 平 均 比 率 為 高

(60.2%)，這個結果與去年一致。 
 

   本港母乳餵哺率 1958 -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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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母乳餵哺率 
(出院時) 

最低至最高之 
母乳餵哺率 
(出院時)  

公立醫院 60.2% 52 – 70% 
私立醫院 75.6% 66 – 98% 
所有醫院 64.2% 52 – 98% 

 
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出院時的母乳餵哺率只顯示在住院時曾經嘗試餵哺母乳的母

親數目，但很多母親在出院回家後不久就放棄餵哺母乳。比較準確的評估應該在嬰

兒出生後一個月、兩個月、四個月甚至六個月時進行。 
              

(二)  成功母乳育嬰十項指引 
 

在本問卷調查中，各醫院根據《成功母乳育嬰十項指引》的全球性指引下作出自我

評估。 
 

 第一項 – 制訂「母乳育嬰」政策，並會不時傳達給所有的醫護人員知道 
 16 所醫院(100%)均有制訂「母乳育嬰」政策，這顯示所有醫院均有計劃推廣和支持母乳

育嬰。 
       

第二項 – 職員培訓，使醫護人員能有所需的技巧去執行母乳育嬰政策 
 89%婦產科的護理人員獲得足夠的母乳育嬰訓練 (即參與 18 個小時的母乳育嬰培訓課

程) 。可惜，只有 2%的婦產科醫生曾經獲得這方面的培訓2。這個數字顯示為照顧母嬰的

醫生而設的培訓機會並未足夠。  
 

 所有醫療工作者，包括醫生，都應該獲得足夠培訓，這樣才能夠增加母嬰服務的團隊工

作效率。如醫院有計劃提供全面的支持予授乳母親，有關方面應該加強為醫生而設的母乳

餵哺訓練。 
 

第三項 – 讓母親知道母乳育嬰的好處及處理方法 
 2005 年在港分娩的孕婦3平均只有 63%出席產前講座，並且知道母乳育嬰的好處及有關

的處理方法。與 2004 年錄得的 72%相比，有顯著的下降。 
       

第四項 – 協助母親在產後半小時內餵哺母乳 

                                         
2 為了更清楚瞭解醫護人員獲培訓的情況，今年我們修改了這一條問題 -- 「職員培訓」被分為「護士培

訓」和「醫生培訓」兩類。  
 
3 有相當部份(約三成)的產婦是來自中國大陸的短期旅客，她們只會在陣痛時進院分娩，不會在香港接受正常的產

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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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港大約 60% 剛分娩的母親在摟抱嬰兒時有肌膚接觸，並儘快自發性以母乳餵哺。和去

年一樣，個別醫院符合此項指引的比率由 2%至 100%不等。近期的臨床實驗已有力地證

明，產後如果有即時的母嬰肌膚接觸以及能盡早餵哺母乳的話，母乳育嬰的成功機會便可

以大大提高，也能進一步強化母親與初生嬰兒之間的密切關係。 
 

 醫院實行此項指引的偏低比率成為實施母乳餵哺政策的一大障礙。仔細審核那些在產科相

關服務表現較差的醫院，將有助增加能夠達到此項指引要求的醫院數目。 
 
第五項 – 指導母親如何餵哺母乳，即使在母嬰分隔的情況下，仍然維持乳汁分泌 

 94%的母親在分娩後六個小時內曾獲得餵哺母乳的支援。所有(100%)嬰兒被分隔在特別

治療病房的母親皆獲得協助，維持乳汁分泌。 
 

第六項 – 除非有醫生的指示，否則不會提供母乳以外的食物或飲料予初生嬰兒 
 很多醫院實施這項指引時遇到困難。只有 63%的醫院能鼓勵純母乳餵哺 (除非有醫生的指

示，否則不提供其他補充食物和飲料予哺乳的幼兒)。很多時，提供補充食品都是基於對

嬰兒體重下降、脫水和血糖過少等情況的憂慮，如醫護人員在母乳育嬰的處理上獲得足夠

訓練，便可以減少於非必要時提供補充食品予嬰兒的情況發生。 
 

第七項 – 實施母嬰同房，即由嬰兒出生開始，准許母親每天與嬰兒 24 小時同房 
 在可行的情況下，母親在任何時間也應該與她們的初生嬰兒一起，讓她們隨時回應初生嬰

兒的要求，也讓嬰兒有較多的機會吸啜母乳(特別是首數天)，並加強母嬰之間的聯繫。 
 

 調查結果顯示只有 38%的醫院能實施母嬰同房。嬰兒出生後的首幾天是建立母乳餵哺習

慣的關鍵時刻，然而，在這段時間大部份嬰兒和母親都被分隔開，這是導致母親不能成功

餵哺母乳的一大原因。為了進一步改善醫院實行這項指引的比率，我們建議醫院改善現行

照料健康嬰兒的措施，並進一步教育和鼓勵母親，應把住院期間照顧初生嬰兒視為一個良

機，而不是一個重擔。 
 

第八項 – 鼓勵母親按嬰兒的需要餵哺母乳 
 所有(100%)醫院均聲稱能提供意見及援助予母親，讓她們在嬰兒感到飢餓或每當嬰兒想

哺乳時便授乳，而非像以往嚴厲遵守每 3 小時餵哺一次的刻板做法。然而，那些未獲安

排同房的母親和嬰兒，應該較難做到這項指引的要求。 
 

第九項 –不提供人造乳頭予母乳餵哺的嬰兒 
 使用人造乳頭的做法並不獲鼓勵，因為這樣做會影響哺乳嬰兒適應吸啜的過程，出現「乳

頭混淆」的情況。 
 

 81%的醫院能夠放棄提供人造乳頭予哺乳的嬰兒，但有三所醫院仍需檢討在這方面

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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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項 – 促進母乳餵哺小組的成立並在母親出院時轉介她們予小組 
  

 本調查結果顯示 88%的醫院能夠在母親出院時轉介她們接觸母乳育嬰小組。現時，大部

份母親在分娩後短期內(約 3 日)便會出院，並沒有足夠時間讓她們在監督下學習餵哺母乳

的技巧和累積經驗。因此，新任媽媽在出院後需要更多支援，讓她們完全成功地以母乳餵

哺嬰兒。 
 

 母乳育嬰支援小組擔當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負責延續及輔助醫護人員在醫院裡協助授

乳母親的工作。除了母乳餵哺支援組織，差不多在香港每個地區也有設立的母嬰健康院

(衛生署)在支援母親餵哺母乳的方面亦有相當貢獻。母親們如遇到餵哺母乳的困難，亦可

致電母乳育嬰熱線查詢。 
 

 (三)  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 
 

儘管醫護人員自覺地保護母乳育嬰並限制配方奶粉製造商的宣傳活動，在醫療機構仍然

有一些違反《守則》的情況。然而，在大眾傳播媒介如報紙、雜誌、電視和商店等地方

卻有大量明目張膽的宣傳廣告。 
 

調查發現，有部份母親(6%對比去年的 19%)被發現獲得配方奶粉製造商印製或派發有

關餵養嬰兒的刊物；在醫院牆上較少(13%)發現母乳代用品的廣告；送贈這些製造商的

免費禮物給母親的做法亦減少了(13%)。 
 

然而，今年的結果顯示有較多製造商的職員直接或間接接觸母親們(25%對比以往的

13%)，亦有更多媽媽(13%對比去年的 6%)獲製造商提供節扣優惠。 
 

另一項多年來所有醫院依然違反的《守則》是仍然接受由嬰兒食品製造商供應的免費或

低廉配方奶粉。這不僅是明顯的違規行為，更削弱醫院減少奶粉餵哺的推動力。 
 

討論 
    

2005 年的調查結果再一次顯示香港的母乳餵哺比率(出院時)已達到平穩的數字，大約維

持 60%左右。 

 

這反映了甚麼？很多在推廣母乳餵養訊息有所成就的國家，不論是已發展還是發展中

的，都擁有強大的政府支援。我們盼望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承諾實踐世界衛生組織的全

球嬰幼兒餵食策略，當中其中一項主旨就是推廣母乳餵哺。假如政府能大力支援母乳餵

養的推廣，香港有機會追得上中國的醫療護理在這方面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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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培訓：調查顯示有較高比率的香港產科護士獲得母乳餵哺培訓，然而，大部份醫生

均未有獲得足夠的訓練去為授乳母親提供最理想的支援。這個問題存在於全世界很多國

家，由於醫學院課程只有很少覆蓋母乳餵養的教育，在實習期間也很少甚至沒有母乳餵

養訓練，大部份醫生的母乳餵養知識亦不足以讓他們推廣及支持母乳育嬰。餵哺母乳為

嬰兒帶來多種好處，因此，在改善醫療設施的支援措施的時候，醫生的母乳餵養培訓應

該獲放在較重要的位置。 
 

幼兒哺育專家：雖然很大部份的產科護士也接受過母乳餵養培訓，護士繁重的工作往往

令他們無法騰出長時間來協助及輔導個別授乳母親。有些醫院的做法是委任一位護士為

幼兒哺育專家，專門負責處理與母乳餵哺有關的事宜，同時可以為母親和其他護士提供

實際支援。 

 

拒絕接受幼兒配方食品的免費供應：所有醫院現時仍接受免費或低廉的幼兒配方食品，

這個做法不但明顯地違反《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還會削弱醫院減少奶粉餵哺的

推動力。透過拒絕接受此類幼兒配方食品的供應，醫院可在財政動機的層面上更加盡力

去推動母乳哺育。最近，醫院管理局公開招收奶粉商的投標書，此舉可被視為竭止一貫

不良做法的第一步，醫管局計劃終止免費嬰兒食品供應的做法實在值得表揚。我們熱切

期望香港所有醫院在停止免費奶粉供應這計劃上有更進一步的發展。 
 

中央母乳育嬰委員會：欲成功餵哺母乳，婦女能否於產前產後獲得支持和相關的資訊是

十分關鍵，而當中某些支援並不是熱心推廣母乳餵哺的人士及組織能夠提供的。1990

年和 2005 年的因挪千替宣言均強調國家應該成立一個跨部門的中央母乳育嬰委員會，

成員包括相關政府部門代表、非政府組織和醫學界專業人士，共同統籌及推動母乳哺育

的活動。集合來自不同範疇的社會人士，可以為推廣、保護和支持母乳餵哺的活動帶來

更大的效果。 

 

總結 

2005 年度問卷調查的結果大致上顯示香港的醫院在推動、保護及支持母乳餵哺上的部

份範疇取得成果，但在其他範疇上則仍然在努力爭取中。 

作為全球最低嬰兒夭折率的地區(每 1,000 個嬰兒中只有 2.5 個夭折) 以及其中一個人口

壽命最長的城市 (女性為 84 歲，男性為 78 歲)，香港的醫療服務與成就獲得其他國家的

高度重視和欽羡。可惜，說到給予孩子生命最好的開始 – 母乳餵哺 – 我們卻只有低水準

的表現。保護和投資在孩子的生理、心理和情緒發展，可以為孩子的美好將來打穩基

礎，而讓每個孩子接受母乳餵哺正是打開這扇健康之門的鑰匙。 


